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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长建委发〔2023〕36 号

关于协和路（通协路-北翟路）道路改建工程
初步设计的批复

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：

由上海华融工程设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编制的协和路（通

协路-北翟路）道路改建工程初步设计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

意工程总体设计方案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工程内容与规模

项目位于长宁区临空经济园区，北起通协路南侧，南至

北翟路北侧，道路全长约 280.39 米，规划红线宽度 30 米。

建设项目用地面积约 9474.6 平方米（以实测为准）。本工程

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、排水工程及附属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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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技术标准

(1)道路工程

1.道路等级：城市支路。

2.设计速度：40km/h。

3.路面结构设计荷载：BZZ－100 型标准车。

4.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：15 年。

5.道路通行净空：机动车道≥4.5m、非机动车道和人行

道≥2.5m。

（2）排水工程

1.排水标准：设计暴雨重现期 P＝5 年。

三、工程方案

（一）原则同意初步设计提出的方案。

具体工程方案在原初步设计的基础上严格落实咨询评估

报告中工程方案的各项要求。

（二）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设计，在工程实施前报相

关部门审批或备案，重点包括：

1、工程范围应包含各个完整的横向相交道路交叉口。标准横

断面按照[3米（行人）+2.5 米（非机动车）+1.25 米（机非分隔

带）+8.25 米（机动车）]*2=30 米设计，人行道不设置连续的绿

化设施带，增设非机动车停车位。增设北翟/协和路口西进口直行

待行区。路口四个方向应设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。全路段应增加

机非隔离护栏及人行道隔离护栏。全线按现状潮汐式五车道布置。

交叉口内的出入口有条件应调整位置或关闭。公交站点布置应征

询运管部门意见，形式应采用路侧式。深化标志、标线及信号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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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交通安全设施方案设计。

2、项目施工期间应做好施工污水、噪声和扬尘等污染防治工

作，防范土壤环境风险。

3、如涉及废物箱等市容环卫设施拆除等事宜，建设单位应当

在施工前向区市容环卫管理部门报备，并在竣工验收前按照规范

要求设置废物箱。机非绿化连接带、行道树连接带的绿化品种建

议选择色叶、开花灌木，种植方式为片植。机非绿化连接带建议

增加中国紫薇（地径9-10 厘米、粉花、分叉点至少 1.8 米），间

隔 6米。行道树连接带的宽度建议加宽至1.5 米。道路拓宽涉及

占用东侧原有公共绿地、施工涉及临时使用绿地和迁移树木等，

应提前办理相关的行政审批手续，并将施工组织方案报区绿管中

心认可。

4、排水设计跟系统规划应一致，公用管线如有标高冲突应避

让，排水管道设计不允许存在倒虹现象，沿线排水用户管道应同

步接入。不得设置侵占人行道附属设施。无障碍设施应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施设计规范》或《上海

市无障碍设施设计标准》，材质及颜色必须符合本区行业管理要

求。雨水口应采用新型雨水口，道路上现有的各类窨井需结合本

工程一并调换成防沉降窨井。路灯、交通信号灯、道路标志标线、

公交候车亭等道路附属设施必须同步按规范实施，道路沿线人行

道不得设置彩票亭等违章设施。本设计应同步按规范考虑消防栓

设计内容。为避免重复掘路，综合管线同步实施，沿线架空线要

求同步入地。由于地下管线较复杂，建设单位应以实测为主，按

市政行业相关法律、法规做好周边房屋及市政设施的保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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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时注意保护好道路、下水道及其他公用管线设施，不得向下

水道随意排放施工泥浆，下水道封拆头子需办理相关手续。

5、建议考虑路基结构层兼顾交通要求。红线边界和施工应注

意与两侧地块做好衔接。

四、投资及其它

工程概算总投资 1749.16 万元，其中：建筑安装工程费

1004.03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 152.65 万元，预备费57.83 万元，

前期工程费 534.65 万元。资金来源：区财政资金。

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5月 18 日

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3年5月23日印发


